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法院公告
2018年9月18日

“浙江公告”微信号上线啦！
动动手指自助申请公告发布——
公告上传、查询、自助缴费……
“一次都不用跑”就能搞定

二维码见右边

张俊荣（身份证号码：342124196301022216）：
你在法定期限内尚未履行我局于2017年12月12日作出的甬鄞卫医罚〔2017〕4013号行政处罚

决定。
现因无法以直接、留置、邮寄等方式送达《催告书》（甬鄞卫医催〔2018〕014号），根据《中华人民

共和国行政强制法》第三十八条和《中华人民共和共民事诉讼法》第九十二条的规定，现依法向你
公告送达《催告书》，自公告发布之日起经过六十日本催告书视为送达。自本催告书送达之日起十
日内，将罚款及依据《中华人民共和国行政处罚法》第五十一条第（一）项规定的加处的罚款缴至工
商银行股份有限公司宁波市分行鄞州支行。如逾期仍不履行上述义务，本机关将依法申请人民法
院强制执行。

如你对此有异议，根据《中华人民共和国行政强制法》的有关规定，可在本催告书送达之日起
十日内到宁波市鄞州区卫生和计划生育局进行陈述和申辩。

联系地址：宁波市鄞州区学士路1221号，联系电话0574-87418612
宁波市鄞州区卫生和计划生育局

2018年9月18日

行政处罚决定履行催告书送达公告

临海市人民法院分别于2018年6月1日裁定受理对台州市梓取宝金属制品有限公司破产清算
申请，于2018年8月30日裁定宣告台州市梓取宝金属制品有限公司破产并终结台州市梓取宝金属
制品有限公司破产清算程序。鉴于台州市梓取宝金属制品有限公司的法定代表人、股东、实际控
制人、管理人员未能上缴公司的公章印鉴和营业执照，现公告如下：台州市梓取宝金属制品有限公
司 的 公 章 印 鉴 自 2018 年 6 月 1 日 起 停 止 使 用 ，营 业 执 照（注 册 号/统 一 社 会 信 用 代 码
91331082337017326W）正、副本自2018年8月30日起作废。

特此公告。
台州市梓取宝金属制品有限公司管理人

2018年9月18日

公告

石佳霖遗失2017年3月制发一
级警司警察证一本，警号3306479，
声明作废。

遗失声明

宁波金融资产管理股份有限公司拟对所持有的宁波世捷新能源科技有限公司等资产进行处
置，特发布此公告。

特别提示：资产信息仅供参考，我公司不对其承担任何法律责任，对本次资产处置可采取单户
处置、部分组包处置或整体组包处置。 我公司可能根据有关规定和要求对资产包内的项目和处置
方案作适当调整。如有调整，调整结果将按照有关规定履行告知义务。 如需了解有关本次交易资
产内每项资产的详细情况，请登录宁波金融资产管理股份有限公司对外网站www.nbfamc.com查
询或与交易联系人接洽。

该资产的交易对象须为在中国境内注册并合法存续的法人或者其他组织或具有完全民事行
为能力的自然人，交易对象不得为：国家公务员、金融监管机构工作人员、政法干警、金融资产管理
公司工作人员、国有企业债务人管理人员、参与资产处置工作的律师、会计师、评估师等中介机构
人员等关联人或者上述关联人参与的非金融机构法人；以及与不良债权转让的金融资产管理公司
工作人员、国有企业债务人或者受托资产评估机构负责人员等有直系亲属关系的人员。

有受让意向者请速与我公司联系商洽。任何对本处置项目有疑问或异议者均可提出征询或
异议。征询或异议的有效期限为自发布之日起至2018年10月25日。

联系人：蔡先生、张先生 联系电话：0574-81873336、81873325
电子邮件：cainingfang@nbfamc.com
公司地址：宁波市海曙区偃月街299号 邮编：315000
对排斥、阻挠异议或征询的行为可向有关部门举报。
举报电话：0574-81873322
特别声明：本公告不构成一项要约，债权情况以实际为准。

宁波金融资产管理股份有限公司
2018年9月18日

宁波金融资产管理股份有限公司资产处置公告

在浙江法制报2018年7月26日15版刊登的中国银行股份有限公司浙江
省分行与中国信达资产管理股份有限公司浙江省分公司债权转让暨债务催收
联合公告中，序号13的瑞安市金诚实业有限公司债权的担保人瑞安市伟宏水产
冰冻有限公司，应更改为瑞安市伟宏水产冷冻有限公司，其它内容不变。

特此更正。 中国银行股份有限公司浙江省分行
中国信达资产管理股份有限公司浙江省分公司

2018年9月18日

更正公告

本院将于 2018 年 10 月 18 日 10 时起至 10

月19日10时止在淘宝网司法拍卖网络平台，进

行公开拍卖活动。

拍卖标的：

一、“宇大 2 号”船，船籍港：宁波，船舶类

型：挖泥船，船级：中国船级社，总长108米，满

载水线长86.10米，船宽18.20米，型深5.20米，

总吨位2982，净吨位894，航区：R2航区。建造

船厂：南通港闸船舶制造有限公司。现停泊于

江苏省吕四港锚地。

二、与该船有关的债权，自本公告见报之日

最后一日起六十日内向本院立案庭申请债权登

记，公告期间届满不登记的，视为放弃在本次拍

卖船舶价款中受偿的权利。

债权登记：0574-89285074（张）。

承办法官：0574-89285057（张）。

拍卖公告、拍卖须知参见淘宝网本院拍卖

平台。

法院地址：宁波海事法院 宁波市鄞州区会

展路727号。

本 院 对 外 委 托 管 理 部 门 联 系 电 话 ：

0574-89285028（陈）。 本 院 监 督 电 话 ：

0574-89285050（林）。 宁波海事法院
2018年9月18日

拍卖公告

本院将于 2018 年 10 月 15 日 10 时起至 10

月16日10时止在淘宝网司法拍卖网络平台，进

行公开拍卖活动。

拍卖标的：

一、“浙岱渔运08301”船，船籍港：岱山，收

鲜船，总长40.00米，船长34.05米，型宽6.20米，

型深3.05米，总吨位160.0，净吨位59.0，建造完

工日期2007年6月20日，船体材料：钢质，船舶

制造厂岱山县高亭船厂，主机数量一台，主机总

功率385KW，船舶所有人干则良。现停泊于舟

山岱山县衢山镇岛斗码头。航行设备、通讯导

航设备均被拆除。航区：R2航区。建造船厂：

南通港闸船舶制造有限公司。现停泊于江苏省

吕四港锚地。

二、“浙岱渔运08507”船，船籍港：岱山，收

鲜船，总长40.30米，船长34.90米，型宽6.00米，

型深2.90米，总吨位139.0，净吨位77.0，建造完

工日期2002年5月8日，船体材料：钢质，船舶制

造厂岱山县高亭船厂，主机数量一台，主机总功

率450KW，船舶所有人干则良。现停泊于舟山

岱山县衢山镇岛斗码头。航行设备、通讯导航

设备均被拆除。

与该船有关的债权，自本公告见报之日最

后一日起六十日内向本院立案庭申请债权登

记，公告期间届满不登记的，视为放弃在本次拍

卖船舶价款中受偿的权利。

债权登记：0580-2323358（黄）。

承办法官：0580-2323354（马）。

拍卖公告、拍卖须知参见淘宝网本院拍卖

平台。

法院地址：宁波海事法院 宁波市鄞州区会

展路727号。

法庭地址：宁波海事法院自贸区法庭，舟山

市定海区临城定沈路305号。

本 院 对 外 委 托 管 理 部 门 联 系 电 话 ：

0574-89285028（陈）。 本 院 监 督 电 话 ：

0574-89285050（林）。 宁波海事法院
2018年9月18日

拍卖公告

本院将于2018年10月17日10时起至10月

18日10时止在淘宝网司法拍卖网络平台，进行

公开拍卖活动。

拍卖标的：

一、“舟绿清9”船，油污水处理船，船籍港：

舟山，总长 54.93 米，船宽 8 米，型深 3.65 米，总

吨：454，净吨位：254，建造船厂：广西梧州造船

厂，中国，建造完工日期：1998年7月31日，船体

材料：钢质。现停泊于舟山市普陀区虾峙湖泥

岛码头。承办法官：0580-2323399（崔）。

二、与该船有关的债权，自本公告见报之日

最后一日起六十日内向本院自由贸易试验区海

事法庭申请债权登记，公告期间届满不登记的，

视为放弃在本次拍卖船舶价款中受偿的权利。

债权登记：0580-2323358（黄）。

拍卖公告、拍卖须知参见淘宝网本院拍卖

平台。

法院地址：宁波海事法院 宁波市鄞州区会

展路727号。

法庭地址：宁波海事法院浙江自由贸易试

验区海事法庭，舟山市定海临城新区定沈路305

号。

本 院 对 外 委 托 管 理 部 门 联 系 电 话 ：

0574-89285028（ 陈 ）。 本 院 监 督 电 话 ：

0574-89285050（林）。 宁波海事法院
2018年9月18日

拍卖公告

潘 正 君 ，居 民 身 份 证 号 ，
332623196904300712，本局根据《建
设项目环境保护管理条例》第二十
八条规定，对你未报批环评，污染防
治设施未经验收，擅自投入塑料造
粒加工生产一案，作出责令停止塑
料造粒加工生产和罚款壹万陆仟元
整的行政处罚决定。自本公告发布
之日起经过60日，即视为送达。如
对本处罚决定不服的，可在收到本
处罚决定书之日起六十日内向玉环
市人民政府或台州市环境保护局申
请复议，也可在六个月内直接向玉
环市人民法院提起行政诉讼（玉环
环罚字【2016】77号）

玉环市环境保护局
2018年9月18日

公告

周 祥 意 ，居 民 身 份 证 号 ：
34292119800601011X，未报批环评，
未建污染防治设施，擅自投入水抛
生产。你在法定期限内未申请行
政复议或提出行政诉讼，又不履行
本局作出的行政处罚决定。本局
根据《中华人民共和国行政强制
法》第五十四规定，催告你限自接
到本公告之日起 10 日内自觉履行
玉环环罚字【2017】186号行政处罚
决定（责令停止水抛生产并罚款人
民币伍万元整）。你有权自接到本
公告之日起 3 日内向我局提出陈
述和申辩。（玉环保强执催【2018】第
21号）

玉环市环境保护局
2018年9月18日

公告

蒋伯义：本委受理的（2018）杭仲字第614号申请人杭州明灏建筑设计有限公司与被申请人蒋
伯义之间的建设工程设计合同纠纷一案，因你方下落不明，现依法向你方公告送达应裁通知书、举
证通知书、仲裁申请书副本、证据材料副本、仲裁风险告知书、当事人送达地址确认书、选（指）定仲
裁员声明书、授权委托书、《杭州仲裁委员会仲裁规则》、仲裁员名册。自本公告发出之日起经过60
日即视为送达。选定仲裁员的期限为本公告送达期满之日起10日内，提交答辩书的期限为本公告
送达期满之日起10日内，举证期限为本公告送达期满之日起10日内。上述期限届满后，本仲裁委
员会将依法组成仲裁庭并定于2018年12月5日下午14点30分在本仲裁委员会第四仲裁庭开庭审
理本案。（开庭地址：杭州市湖墅南路356号锦绣大厦7楼，邮编310005，电话0571－88394760）。领
取裁决书的时间为庭审之日起60日内，逾期视为送达。

特此公告。 杭州仲裁委员会
2018年9月18日

仲 裁 公 告

（2018）浙01民终1761号
张武展、张宁：本院受理上诉人烟台南油置业有

限公司与被上诉人陈瑶及你们保证合同纠纷一案已
审理终结，现依法向你们公告送达本院（2018）浙01
民终1761号民事判决书。自本公告发出之日起经过
60日即视为送达。本判决为终审判决。

杭州市中级人民法院
（2017）浙0106民初3424、3429、3436号

韩琳璐：杭州西湖区第二建筑工程有限公司就
（2017）浙 0106 民初 3424、3439、3436 号民事判决书
提起上诉，本院已受理。现依法向你公告送达上诉
状副本。自公告之日起经过60日，即视为送达。提
出答辩状的期限为公告期满后15日内。逾期本院
将依法审理。 杭州市西湖区人民法院
（2018）浙0106民初2730号

毛菊仙：本院受理原告王海龙诉你民间借贷纠
纷一案已审理终结。现依法向你送达（2018）浙
0106 民初 2730 号民事判决书。自公告之日起 60
日，即视为送达。如不服本判决，可在公告期满后
15 日内，向本院递交上诉状及副本，上诉于浙江省
杭州市中级人民法院。逾期未上诉的，本判决即发
生法律效力。 杭州市西湖区人民法院
（2018）浙0106民初3573号

沈建良：本院受理原告童纪法诉你民间借贷纠
纷一案已审理终结。现依法向你送达（2018）浙0106
民初3573号民事判决书。自公告之日起 60 日，即
视为送达。如不服本判决，可在公告期满后 15 日
内，向本院递交上诉状及副本，上诉于浙江省杭州
市中级人民法院。逾期未上诉的，本判决即发生法
律效力。 杭州市西湖区人民法院
（2017）浙0108民初5035号

潮州市潮安区彩塘镇信源不锈钢制品厂：本院
受理原告宏联国际贸易有限公司诉被告潮州市潮安
区彩塘镇信源不锈钢制品厂、杭州阿里巴巴广告有
限公司侵害商标权纠纷一案，已审理终结。现依法
向你公告送达本院（2017）浙 0108 民初 5035 号民事
判决书。自公告之日起60日内来本院领取民事判
决书，逾期则视为送达。如不服本判决，可在判决书
送达之日起15日内向本院递交上诉状及副本，上诉
于浙江省杭州市中级人民法院。逾期未上诉的，本
判决即发生法律效力。 杭州市滨江区人民法院
（2018）浙0110民初3546号

徐君、谢娟芬:本院立案受理原告唐海萍诉你们
民间借贷纠纷一案，已审理终结。现依法向你们公
告送达本院（2018）浙0110民初3546号民事判决书、
诉讼费用负担通知书、不履行裁判法律后果告知
书。限你们自本公告发出之日起60日内到本院领
取判决书，逾期则视为送达。如不服本判决，可在公
告期满后15日内，向本院递交上诉状及副本，上诉
于杭州市中级人民法院。逾期未上诉的，本判决即
发生法律效力。 杭州市余杭区人民法院
（2018）浙0110民初6714号

郭文君、杭州留壹香果业有限公司:本院立案受
理原告李强诉你们民间借贷纠纷一案，已审理终结。
现依法向你们公告送达本院（2018）浙0110民初6714
号民事判决书、诉讼费用负担通知书、不履行裁判法律
后果告知书。限你们自本公告发出之日起60日内到
本院领取判决书，逾期则视为送达。如不服本判决，
可在公告期满后 15 日内，向本院递交上诉状及副
本，上诉于杭州市中级人民法院。逾期未上诉的，本
判决即发生法律效力。 杭州市余杭区人民法院
（2018）浙0110民初12517号

周雪根：本院受理的原告刘金勋诉被告周雪根
民间借贷纠纷一案，因你下落不明，用其他方式无法
送达。依照《中华人民共和国民事诉讼法》第92条
之规定，现向你公告送达起诉状副本、应诉通知书、
举证期限通知书、诉讼须知、诉讼风险提示书、合议
庭组成人员通知书及开庭传票。原告诉请判令：1、
被告周雪根归还本金 65000 元；2、被告归还利息
5600元；3、被告归还违约金10000元；4、本案诉讼费
由被告承担。自本公告发出之日起，经过六十日即
视为送达，送达期满后十五日为答辩期限，送达期满
次日起十五日为举证期限。本案组成合议庭审理，
定于2018年12月20日下午14时00分在本院第二十
一审判庭进行公开开庭审理。逾期将依法判决。

杭州市余杭区人民法院
（2018）浙0110民初5254号之一

舟山东方大港置业有限公司、王赛聪、徐建永：
本院受理原告方建锋诉被告舟山东方大港置业有限
公司、王赛聪、徐建永借款合同纠纷一案已审理终
结。现依法向你们公告送达本院（2018）浙0110民初
5254号民事判决书。限你们自本公告发出之日起60
日内到本院领取判决书，逾期则视为送达。如不服
本判决，可公告期满后15日内，向本院递交上诉状及

副本，上诉于杭州市中级人民法院。逾期未上诉的，本
判决即发生法律效力。 杭州市余杭区人民法院
（2018）浙0110民初9984号

夏念胜、季冬芬:本院立案受理原告浙江万银投
资股份有限公司诉你们追偿权纠纷一案，现依法向
你们公告送达起诉状、证据副本、开庭传票、应诉通知
书、举证通知书、民事裁定书、合议庭组成人员通知书
等。自本公告发出之日起，经过六十日，即视为送达。
提出答辩状的期限和举证期限为公告送达期满后的15
日内。开庭时间为2018年12月14日上午9时00分，
地点在杭州市余杭区人民法院良渚人民法庭第二审判
庭，逾期将依法判决。 杭州市余杭区人民法院
（2017）浙0127破2号

2017年9月11日，本院根据浙江发展园林实业
股份有限公司的申请裁定受理杭州千岛湖新概念旅
游开发有限公司破产清算一案。本院查明，京怡投
资有限公司为开发“千岛湖金紫度假村”项目投资组
建了新概念公司，并于2004年12月2日在淳安县工
商行政管理局登记注册。公司现有股东系金源集
团，注册资本 91265646 元。经 2017 年 11 月 29 日债
权人会议核查，管理人初步确认债权额为 34 亿余
元，而公司主要资产资产评估价为 390437434.374
元。本院认为，杭州千岛湖新概念旅游开发有限公
司已不能清偿到期债务，并且资产不足以清偿全部
债务，符合破产条件。依照《中华人民共和国企业破
产法》第二条、第一百零七条的规定，本院于2018年
9月10日裁定宣告杭州千岛湖新概念旅游开发有限
公司破产。 淳安县人民法院
（2018）浙0205执179号

本院根据（2018）浙0205执179号执行案件破产
审查决定书及宁波竞宏服饰有限公司的申请，进行
破产审查。并于2018年8月8日作出（2018）浙0205
破申4号《民事裁定书》，裁定受理宁波竞宏服饰有
限公司破产清算一案，于当日做出（2018）浙0205破
字4号《决定书》，指定浙江金汉律师事务所担任宁
波竞宏服饰有限公司管理人。宁波竞宏服饰有限公
司的债权人应自本公告发布之日起至2018年 11月

15 日前向浙江金汉律师事务所（通讯
地址：浙江省宁波市海曙区望京路 98
号三楼；邮政编码：315010；联系人：俞
土 根 ；联 系 电 话 ：0574-55330160、
13081978867）申报债权，说明债权的数
额和有无财产担保，并提交有关证明
材料，申报的债权是连带债权的，应当
说明。未在上述期限内申报债权的，
可以在清算财产分配完毕前补充申

报，但对此前已进行的分配无权要求补充分配，同时
要承担为审查和确认补充申报债权所产生的费用。
宁波竞宏服饰有限公司的债务人或财产持有人应当
向管理人清偿债务或交付财产。本院定于 2018 年
11月19日上午9点在宁波市江北区扬善路51号宁波
金港大酒店六楼文萃阁召开第一次债权人会议 。依
法申报债权的债权人有权参加债权人会议。参加会议
的债权人系法人或其他组织的，应提交营业执照、法定
代表人或负责人身份证明书，参加会议的债权人系自
然人的，应提交个人身份证明。如委托代理人出席会
议，应提交特别授权委托书、委托代理人的身份证明或
律师执业证，委托代理人是律师的还应提交律师事
务所的指派函。各债权人参加债权人会议的人数限
一名。 宁波市江北区人民法院
（2018）浙0212民初6276号

蒋一疑：本院受理原告于江、蒋洁芳与被告蒋一
疑民间借贷纠纷一案，因用其他方式无法向你送达
诉讼文书。依照《中华人民共和国民事诉讼法》第92
条的规定，向你公告送达本院（2018）浙 0212 民初
6276号民事判决书。自发出本公告之日起，经过60
日即视为送达。如不服本判决，可在判决书送达之
日起15日内，向本院递交上诉状，并按对方当事人
的人数提出副本，上诉于浙江省宁波市中级人民法
院。逾期本判决即发生法律效力。

宁波市鄞州区人民法院
（2018）浙0212民初9149号

李文斌：本院受理原告杜红义与你民间借贷纠
纷一案，因你下落不明，依照《中华人民共和国民事
诉讼法》第92条的规定，向你公告送达起诉状副本、
应诉通知书、开庭传票和告知举证事项。请求法院
判令被告赔付原告借款47500元，偿付银行同期利息
直至款项还清之日止。自发出本公告之日起，经过
60日即视为送达。提出答辩期限为公告送达期满后
的15日内，举证期限为公告送达次日起15日内。本
案定于举证期满后的第3日8时30分（遇到法定节假
日顺延）在本院大嵩人民法庭开庭审理。逾期将依
法缺席裁判。 宁波市鄞州区人民法院
（2018）浙0225民催11号之一

申请人上海禾穗钛白实业有限公司遗失的银行
承 兑 汇 票 一 张 无 效 ，该 银 行 承 兑 汇 票 号 码 为

30100051/24385609、汇票金额为人民币叁万元整、
出票人为宁波金宝芯格贸易有限公司、收款人为宁
波碧海蓝帆商贸有限公司、付款行为交通银行宁波
象山支行、出票日期为2017年11月17日、汇票到期
日为2018年5月17日、最后持票人为上海禾穗钛白
实业有限公司。依照《中华人民共和国民事诉讼法》
第222条之规定，公告催告期间无人申报权利，本院
于2018年9月6日作出（2018）浙0225民催11号民事
判决书，宣告上述票据无效。自本公告发出之日起，
申请人上海禾穗钛白实业有限公司有权向支付人请
求支付。 象山县人民法院
（2017）浙0302破26-2号

本院根据温州市鹿城区人力资源和社会保障
局，东莞市新颈包装材料有限公司的申请于2017年
4月10日裁定受理浙江普飞鞋业有限公司破产清算
一案，并于2017年4月14日指定浙江光正大律师事
务所担任管理人。2018年9月10日，本院根据浙江
普飞鞋业有限公司的申请裁定浙江普飞鞋业有限公
司重整。 温州市鹿城区人民法院
（2016）浙0304民破5号之二

本院根据温州市瓯海盛泰鞋业有限公司清算组
的申请于2016年3月4日裁定受理温州市瓯海盛泰
鞋业有限公司破产清算一案。2016年11月13日，本
院依法裁定宣告温州市瓯海盛泰鞋业有限公司破
产。2018年1月18日，本院裁定认可温州市瓯海盛
泰鞋业有限公司破产财产的分配方案。现因温州市
瓯海盛泰鞋业有限公司破产财产已分配完结。依照

《中华人民共和国企业破产法》第120之规定，本院于
2018年6月11日裁定终结温州市瓯海盛泰鞋业有限
公司破产程序。 温州市瓯海区人民法院
（2018）浙0304民初786号

舒宇、彭春梅：本院受理原告温州金鸽鞋业有限
公司与被告舒宇、彭春梅买卖合同纠纷一案，现依法
向你们公告送达（2018）浙0304民初786号民事判决
书。自本公告发出之日起六十日内来本院领取民事
判决书，逾期视为送达。如不服本判决，可在判决书
送达之日起十五日内向本院递交上诉状，并按对方
当事人的人数提出副本，上诉于浙江省温州市中级
人民法院。逾期本判决即发生法律效力。

温州市瓯海区人民法院
（2018）浙0304民初1910号

曹庆元、石家庄合元贸易有限公司、深圳市波士
王子服饰有限公司：本院受理原告温州哥尔特服饰
有限公司与被告曹庆元、石家庄合元贸易有限公司、
深圳市波士王子服饰有限公司买卖合同纠纷一案，
现依法向你们公告送达（2018）浙 0304 民初 1910 号
民事判决书。自本公告发出之日起六十日内来本院
领取民事判决书，逾期视为送达。如不服本判决，可
在判决书送达之日起十五日内向本院递交上诉状，
并按对方当事人的人数提出副本，上诉于浙江省温
州市中级人民法院。逾期本判决即发生法律效力。

温州市瓯海区人民法院


